
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《上海市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〉办法》的决定 PDF转换可能

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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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5_B7_E5_B8_82_E4_c80_305175.htm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2号 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

于修改〈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〉

的决定》已由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

十九次会议于2007年10月10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8年1月1

日起施行。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10月10日 

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《上海市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〉办法》的决定 上海市第十二
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

府提出的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〉

办法修正案（草案）》，决定对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大气染污防治法〉办法》作如下修改： 一、第二十一条

增加两款，作为第三款、第四款：“本市在用机动车应当按

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周期，在接受安全技术检测的同时接

受排气污染定期检测。经检测合格的，方可上路行驶。” “

在用机动车未经机动车排气污染定期检测，或者经检测排放

的污染物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的，公安交通治理

部门不予核发安全检验合格标志。” 二、第四十条第一款修

改为：“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五款规定，在本

市行驶的机动车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

排放明显可见黑烟的，由公安交通治理部门暂扣车辆行驶证

，责令限期维修；维修后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符合排放



标准的，发还车辆行驶证。” 三、第二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三

款中的“年度检测”以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、第四十二条中

的“年检”均修改为“定期检测”。 此外，根据本决定对部

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调整。 本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〉办法》根

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